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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描述兩階供應鏈中一個上游供應商與一家即將具有自有產能的下游零售商

之互動與契約設計。零售商初期產能來源為全數倚賴上游；建置自有產能後，產能來源

有二：利用自有產能生產、向上游供應商購買。零售商自有產能將影響供應鏈中的風險

分配。風險源自於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當零售商未具有自有產能時，將依據對市場的

預測向上游訂購產品，零售商需要負擔訂購過多或太少所造成損失的風險。然而，開始

具有自有產能後，能優先以自有產能滿足需求，不足的部分才向上游訂購，將需求變動

的風險轉嫁至上游供應商。 

  本研究將以上游供應廠商的角度，思考如何因應下游零售商生產模式的變化，提出

新的供應鏈契約內容，包括重新定價與合作模式。研究發現自有產能將顯著影響供應鏈

內廠商之利潤分配，供應商藉由主動提出新的合約，相較於被動接受零售商建置自有產

能，能夠有效地提高供應商可獲取之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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